
关于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20 年公开招聘教师（第一批） 

和工作人员（第一批）考试安排的通知 

 

各位应聘人员： 

根据《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公开招聘教师公告（第一

批）》、《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第

一批）》规定(说明:经教育部批准,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于 2020

年 5 月更名为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现将考试安排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资格复审、考试时间 

1.资格复审时间：2020 年 6 月 19 日上午 8:30-11:30 

2.笔试、试讲及面试时间：2020 年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 6 月 21

日 

二、资格复审、考试地点 

所有应聘人员至江苏省淮安市高教园区枚乘东路 3 号江苏电子信

息职业学院南门接受体温检测并进行健康申报，合格后进校进行资格

复审和考试，资格复审和考试具体地点见考核方案。 

考核方案于 6月 15日发布在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官网人才招聘

栏目，请应聘人员自行前往查看，不再另行通知。 

三、资格复审 

资格复审通过人员方可参加考试，复审时所需提供材料的要求详

见考核方案。 

四、准考证领取 



资格复审通过人员，由学校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准考证，应聘人员

凭准考证参加考试。 

五、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1.按目前疫情防控有关要求，考生进校须进行健康申报，申报内

容包括“一书一码一查”： 

（1）“一书”是指提交《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20 年人才招

聘（第一批） 个人健康承诺书》（见附件）。 

（2）“一码”是指“淮上通”或“苏康码”健康码为绿码。通知

发布后即可注册申领，注册方法为： 

“淮上通”：微信搜索“淮安公安微警务”微信公众号，点击“微

应用”栏目下的“淮上通”，按照人员类别进行填写、认证。 

“苏康码”：下载安装江苏政务服务 APP，进入“苏康码”；支

付宝用户，搜索“江苏政务服务”，在“服务推荐栏”进入“苏康码”。 

（3）“一查”是指近 14 天个人旅行轨迹查询无异常。应聘人员

进入校门时，现场查询个人旅行轨迹，并向工作人员展示。 

查询方法如下： 

电信手机用户：编辑短信“CXMYD#身份证后四位”至 10001。 

联通手机用户：编辑短信“CXMYD#身份证后四位”至 l0010。 

移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CXMYD”至 10086，根据提示操作。 

2.参加资格复审、考试的考生应自备医用口罩，从学校南门入校。

资格复审当天，应聘人员按地面隔离指示线排队等待测量体温，体温

正常，且“一书一码一查”无异常者方可进入校园；考试当天，应聘

人员进校时出示准考证、身份证并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方可进入



校园。汽车和陪同人员禁止进入校园，汽车按学校保安引导统一停放

至学校南门外。 

3. 湖北省籍考生查验 7 天内核酸检测证明，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武汉籍考生查验 7 天内核酸检测证明和血清抗体检测证明，且核酸检

测和血清抗体 IgM 是阴性或单纯 IgG 阳性。苏康码为红或黄码，或者

考试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境外旅居史，或者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史，将专车送至集中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

中高风险地区考生提前 14 天离开风险地区方可参加考试。 

4.考生除身份确认环节可摘除口罩以外，应全程佩戴口罩，做好

个人防护。如被确认为疑似病例的，将按防疫有关规定紧急隔离处置、

送诊断，被送诊考生作缺考处理，不再安排补考；资格复审及考试结

束后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离开校园，不在校园逗留。任何人瞒报旅居史、

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附件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20 年人才招聘（第一批）个人健康承

诺书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20 年 6 月 5 日 

 

 

 

 

 

 



附件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20 年人才招聘（第一批） 

个人健康承诺书 

姓名   身份证号   

现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   紧急联系人电话   

出发地   省  市（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小区） 

来淮时间   

来淮 

出行方式 

客车（） 班次   座位号   

火车（） 车次   座位号   

飞机（） 航班号   座位号   

自驾车（） 自驾车牌号   

其他（） 中转信息   

本人是否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 是（）  否（） 

同住人员是否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 是（）  否（） 

是否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 是（）  否（） 

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 是（）  否（） 

是否被新冠肺炎防控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 是（）  否（） 

过去 14 天是否有新冠肺炎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 是（）  否（） 

过去 14 天是否有境外旅居史 是（）  否（） 

过去14天是否与来自新冠肺炎疫情重点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是（）  否（） 

如存在以上任意一种情况，请详细说明： 

    本人对上述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提供不实信息造成疫情传播、流行，本人愿

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关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1.请实事求是填写个人健康承诺表，在表中你认同的（）内打“√”。 

2.法律责任：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患有突
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疾病传
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